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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頭城家商生活榮譽競賽評分辦法 
101 年 8 月 30 學務會議提案通過 

108 年 1 月 17 學務會議提案通過 

108 年 8 月 28 學務會議提案通過 

112 年 2 月 13 日學務會議提案通過 

 

壹、依據： 

  一、本校學生德行成績考察要點辦理。 

  二、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辦理。  

貳、目的：為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自治能力，並增進同學和諧、溝通能力，利

用生活競賽評比方式，期許學生能建立班級榮譽感，藉以提升同學品德修

養、團體合作默契。 

參、評比項目：區分為「整潔」、「秩序」、「服儀」三大類。「整潔」由衛生組負

責登記管制，「秩序」、「服儀」由生輔組負責管制施行。 

肆、評比方式：分別由值週導師、值週校安（衛生組）、生活競賽評分員（學生）

分別於每日早上自主學習、午休期間、巡邏教學區並實施評分，每週五放

學前逕送生輔組，由生輔組統計成績。(生活競賽評分員不評早上自主學習) 

伍、成績計算及評分標準： 

  一、「秩序」、「服儀」類：由值週導師、值週校安、生活競賽評分員（學生）

分別實施評分，每週基本分為 80 分、最高分為 100 分，每週以總加減分方

式，換算每週生活競賽成績。 

二、每日評分員評分成績公告於生輔組前公佈欄提供各班查詢。 

  三、「整潔」部分：由衛生組依權責每日實施評比，並於隔週週一統計成績轉

送生輔組彙辦。 

  四、評分標準： 

（一）秩序：每週基本分為 80 分、最高分為 100 分，每日評分時段分別為

「早上自主學習及午休」、「全校集會活動」、「團體活動」及其他： 

1. 早上自主學習及午休(由值週校安及值週導師評分)： 

     （1）午休鐘響後準時就位情形，加扣 1 至 3 分。 

     （2）秩序加扣 1 至 3 分。 

（3）講話、隨意走動、不正當使用 3C 產品扣 0.5 分（如為小組討論，或

是如為導師指示不予扣分）。 

（5）早上自主學習安靜吃早餐可加分。 

（6）午休吃午餐安靜吃午餐不加分亦不扣分，安靜讀書可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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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  Χ扣分  △不加不扣 早上自主學習 午休 

講話 Χ Χ 

隨意走動 Χ Χ 

不正當使用 3C 產品 Χ Χ 

用餐 ○ △ 

安靜讀書 ○(含小組討論) ○ 

 （7）午休時段，在教室人數未達一半者不予加分，但仍列入扣分。 

2. 全校集會活動、團體活動： 

     （1）集合情形，加扣 1 至 3 分。 

     （2）活動秩序，加扣 1 至 3 分。 

（3）退場秩序，加扣 1 至 3 分。 

    （4）教室門、窗未關及上鎖，教室電器（含電腦、風扇、電燈…等）未

關閉，每項扣 1 分、最高扣 3 分。 

     3.其他： 

（1）各項集合或班級幹部集合有遲到、未到者，得扣 1 至 3 分 

（2）請值週導師、校安每週五第五節下課送回生輔組。 

（3）加扣分每日至多以 3 分為限。 

（二）服儀：. 每週基本分為 80 分、最高分為 100 分，每日評分時段分別為

「早上自主學習及午休」、「全校集會活動」、「團體活動」、其他時間。 

1.評分代號：Ａ→上衣、Ｂ→學號、Ｃ→褲（裙子）、D→外套、E→襪子、

F→其他（鞋子） 

2.全班統一穿著校服(制服、體育服、制式大學 T 及帽 T)為加分必要項目，

服儀不符合規範(包含便服)，每人每項扣 0.5 分（但每次最多以 3 分為

限），無缺點者視整齊性加 1 至 3 分。 

3.重要集會全班統一著制服或符合特殊需求，得加扣 1 至 3 分。 

（三）午休時段，在教室人數未達一半者不予加分，但仍列入扣分。 

陸、成績評比：區分為每週與每學期。 

  一、週評比：每週評比後由生輔組彙整，衛生、秩序、服儀各取前三名，利

用隔週集會時頒發獎牌乙面，予以公開表揚。如未實施集會，則由班級

派代表至生輔組取回。；較差班級（取 3-6 名）由生輔組安排愛校服務（例

如勤毅樓桌椅擺設與撤收…等）。 

二、班級期末總和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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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競賽評比於每學期末二週前實施結算，經結算取前五名與末三

名分別與以下列獎勵及懲處： 

    （一）第一名：全班所有同學記小功乙次。 

（二）第二名：全班所有同學記嘉獎兩次。 

（三）第三名：全班所有同學記嘉獎乙次。 

（四）第四名：全班所有同學記嘉獎乙次。 

（五）第五名：全班所有同學記嘉獎乙次。 

（六）末三名：利用每周集會時機完成愛校服務（例如:勤毅樓桌椅擺設與

撤收…等）。 

      每學年第 2學期因應三年級畢業較早，得先行結算三年級成績，並

依比率原則予以行政獎勵或愛校服務。 

柒、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後，陳 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